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2,244,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9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宝安”）于2008年3月

17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于 2008年 5月 16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主要内容为：

以中国宝安 2005年 9月 30日总股本 958,810,042股、流通股 579,726,850股

为基数，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剩余资本

公积金中的8,000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

安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作为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生效和实施条

件。

以中国宝安 2005年 9月 30日总股本 958,810,042股、流通股 579,726,850股

为基数，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22,324,538股中国宝

安股份，送出率 20%；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投公

司”）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

有的32,085,057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30%；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向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32,102,057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2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1

2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1、持股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富安公司、宝投公司承诺将遵守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12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3、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中国宝安总股本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
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

4、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已书面承诺：（1）在公司实施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或
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各按50%的
比例先行代为垫付；（2）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包括上述追
送股份条款）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在
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将先
行代为垫付，垫付比例各为50%。代为垫付后，表示反对或未明
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富安
公司和宝投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富安公司和宝
投公司的同意。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
况

截止2010年5月16日，原非
流通股股份已满 24 个月的
限售期。两家股东累计申
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均没
有超过中国宝安总股本的
10％。

截止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日（2008 年 05 月 16 日），
尚有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没
有执行对价安排，涉及股份
26,919,951 股，涉及送出股
份 5,383,990 股，根据承诺，
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先行
代为垫付，垫付比例各为
50%，因此各垫付 2,691,995
股。

3
其他募集法人股股
东（单一持股比例
低于5％）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12个月内不得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未执行对价的非流通股东所持股份不得上
市交易。

截止2009年5月16日，原非
流通股股份已满 12 个月的
限售期，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东均已支付股改对价。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该等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9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22,244,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

3、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工会委员会

合 计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股）

2,224,458

2,224,458

17,795,659

22,244,575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股）

2,224,458

2,224,458

17,795,659

22,244,575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0.09%

0.09%

0.69%

0.86%

冻结的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股份数量（股）

25,438,075

4,471,383

20,462,013

504,679

2,553,775,890

2,553,775,890

2,579,213,965

比例

0.99%

0.17%

0.79%

0.02%

99.01%

99.01%

100.00%

本次变动数

-22,244,575

-2,224,458

-20,020,117

0

+22,244,575

+22,244,575

0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3,193,500

2,246,925

441,896

504,679

2,576,020,465

2,576,020,465

2,579,213,965

比例

0.12%

0.09%

0.02%

0.02%

99.88%

99.88%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1

2

3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工会委员
会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数量（股）

86,606,156

72,173,137

0

占 当 时 总
股 本 比 例

（%）

8.34%

6.95%

0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数量（股）

91,115,592

74,896,076

0

占 当 时 总
股 本 比 例

（%）

8.35%

6.87%

0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数量（股）

2,224,458

2,224,458

17,795,659

占当前总
股本比例

（%）

0.09%

0.09%

0.69%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沿革

注一

注二

注三

合计 158,779,293 15.29% 166,011,668 15.22% 22,244,575 0.86%

注一：富安公司在股改实施日持股数为86,606,156股，在2009年5月15日收

回垫付股份 643,583股，2009年 5月 25日解除限售 30,643,583股，2009年 7月 21
日收回垫付股份 53,373股，持股数变为 56,659,529股；2009年 8月 6日分红送股

（10送0.5股派0.3元）后增至59,492,505股；2010年1月26日，收回垫付股份144,
485股，2010年 5月 13日收回垫付股份 26,230股，2010年 5月 28日解除限售 59,
663,220股，2010年 8月 12日收回垫付股份 84,592股, 2010年 9月 3日解除限售

84,592股，2010年 10月 26日，收回垫付股份 20,102股，2010年 11月 25日，收回

垫付股份40,202股, 2010年12月17日，解除限售股份60,304股。2011年1月20
日，收回垫付股份298,841股，2011年4月8日解除限售股份298,841股，2011年4
月 19日，收回垫付股份 21,152股，2011年 6月 9日，收回垫付股份 342,392股，

2011年 7月 14日，解除限售 363,544股；2012年 9月 11日，收回垫付股份 1,508
股，2012年11月16日，解除限售1,508股。2025年6月6日，收回垫付股份2,224,
458股，欲解除限售股份2,224,458股。

注二：宝投公司在股改实施日持股数为72,173,137股，在2009年5月15日收

回垫付股份 643,584股，2009年 5月 25日解除限售 51,940,501股，2009年 7月 21
日收回垫付股份 53,372股，持股数变为 20,929,592股；2009年 8月 6日分红送股

（10送0.5股派0.3元）后增至21,976,072股；2010年1月26日，收回垫付股份144,
486股，2010年 5月 13日收回垫付股份 26,230股，2010年 5月 28日解除限售 22,
146,788股，2010年 8月 12日收回垫付股份 84,591股, 2010年 9月 3日解除限售

84,591股，2010年 10月 26日，收回垫付股份 20,101股，2010年 11月 25日，收回

垫付股份 40,203股, 2010年 12月 17日，解除限售股份 60,304股，2011年 1月 20
日，收回垫付股份298,841股，2011年4月8日解除限售股份298,841股，2011年4
月 19日，收回垫付股份 21,151股，2011年 6月 9日，收回垫付股份 342,393股，

2011年 7月 14日，解除限售 363,544股；2012年 9月 11日，收回垫付股份 1,507
股，2012年 11月 16日，解除限售股份 1,507股。2025年 6月 6日，收回垫付股份

2,224,458股，欲解除限售股份2,224,458股。

注三：中国宝安原非流通股股东市房地产建设开发公司（现名为深圳市建鹏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鹏达公司”）在 2008年 5月 16日股改实施

日持有中国宝安非流通股 12,762,750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2009年 8月 6
日，中国宝安实施分红方案（每10股送0.5股派0.3元），上述股份增至13,400,887
股。2010年6月，建鹏达公司所持中国宝安股份中的3,423,926被司法过户到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名下，建鹏达公司所持中国宝安非流通股减少至9,976,961

股。2013年 7月 26日，中国宝安实施分红方案（每 10股送 1股转增 0.5股派 0.3
元），上述股份增至11,473,505股。2014年7月9日，中国宝安实施分红方案（每

10股送2股派0.3元），上述股份增至13,768,206股。2016年7月21日，中国宝安

实施分红方案（每 10股送 2.5股转增 1股派 0.7元），上述股份增至 18,587,078
股。2019年7月22日，中国宝安实施分红方案（每10股转增2股派0.2元），上述

股份增至 22,304,494 股。2023年 8月，建鹏达公司所持中国宝安股份中的 22,
244,575股被司法过户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工会委员会（以

下简称“建行工会”）名下，2025年4月，建行工会与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签订了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偿还协议》，同意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偿还的中国宝安

非流通股股数为4,448,916股，富安公司获得其中的2,224,458股，宝投公司获得

其中的2,224,458股。2025年6月6日，建行工会偿还的非流通股4,448,916股分

别登记过户至富安公司、宝投公司名下，欲解除限售股份17,795,659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的日期

2009年05月22日

2009年07月30日

2010年02月03日

2010年05月26日

2010年08月31日

2010年12月14日

2011年04月02日

2011年07月13日

2012年11月14日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122户

2户

9户

4户

49户

7户

70户

5户

5户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194,605,043

426,976

1,155,880

82,019,849

845,929

603,039

2,988,397

3,635,439

15,076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18.73％

0.04％

0.11％

7.52％

0.08％

0.06％

0.28％

0.33%

0.00138%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银河证券认为：本次中国宝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

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2、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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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广田
控股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否

轮候冻结数
量（股）

338,201,524

占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所
持股份比例

44.1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9.02%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
类型

否

轮候期限

36个月

委托日期

2025/7/2

轮候机关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原因

轮候冻
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

（一）截至公告披露日，广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

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广田控股

叶远西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573,694,098

192,000,000

765,694,098

持股比例

15.29%

5.12%

20.41%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573,694,098

192,000,000

765,694,098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29%

5.12%

20.41%

（二）截至公告披露日，广田控股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

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广田控股

叶远西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573,694,098

192,000,000

765,694,098

持股比例

15.29%

5.12%

20.41%

累 计 轮 候 冻 结 数 量
（股）

2,310,844,226

192,000,000

2,502,844,226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
其持股数量的比例

402.80%

100.00%

326.87%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广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765,694,098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100%；广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765,691,524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99.99%。

（二）广田控股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份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9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中任思龙先生、丁发晖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

延期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份延期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任思龙

丁发晖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次延期质押股
数（股）

21,870,000

10,440,000

32,3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20.62%

18.09%

18.0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1.95%

0.93%

2.88%

质 押 开 始
日期

2024年7月
1日

2023年7月
4日

-

质 押 解 除
日期

2026年7月
1日

2026年7月
3日

-

质权人

中 国 中 金
财 富 证 券
有限公司

中 国 中 金
财 富 证 券
有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任 思
龙

樊 剑
军

陈平

持 股 数 量
（股）

106,064,330

57,698,542

52,698,617

持 股 比
例

9.44%

5.14%

4.69%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41,345,000

28,810,000

18,162,5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41,345,000

28,810,000

18,162,5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38.98%

49.93%

34.46%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3.68%

2.57%

1.6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41,345,000

28,810,000

18,162,5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10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38,203,248

14,463,907

21,361,463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59.03%

50.07%

61.85%

丁 发
晖

海 盐
众 为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合计

57,698,550

12,066,600

286,226,639

5.14%

1.07%

25.48%

22,888,000

0

111,205,500

22,888,000

0

111,205,500

39.67%

0

38.85%

2.04%

0

9.90%

22,888,000

0

111,205,500

100%

0

100%

20,385,913

0

94,414,531

58.56%

0.00%

53.94%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票解除质押及延期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

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3、任思龙先生、丁发晖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

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变更。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

质押、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敬请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延期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延期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翁伟博先生的通知，获悉翁伟博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翁 伟
博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 次 质 押 展
期股数（股）

9,762,447

3,254,149

13,016,596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43.24%

14.41%

57.6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注1

2.32%

0.77%

3.10%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原质押
开 始 日
期

2025.1.8

2025.1.10

展期后
到期日

2025 年 8 月 7 日
（以质权人办理完
毕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为准）

质权人

嘉兴市
佳实典
当有限
责任公

司

质 押
用途

个 人
融资

注 1：总股本以公司2025年7月3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2025年1月15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质押展期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翁伟博

翁伟炜

合计

持股
数 量

（股）

22,579,200

25,611,760

48,190,960

持股
比

例

5.38%

6.10%

11.47%

本次业务办
理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13,016,596

11,121,000

24,137,596

本次业务办
理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13,016,596

11,121,000

24,137,596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7.65%

43.42%

50.0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3.10%

2.65%

5.7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合 计 数 量

（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量（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注 2：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

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

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

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展期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2025年7月2日至

7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已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关注到，公司乙肝治疗创新药GST-HG131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并公示，公示期7日。除前述信息外，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除已披露事项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说明关注、核实情况”涉及事

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经营业绩连续亏损。公司2022年至2025年第一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2,740.39万元、-34,858.98万元、-15,
630.44万元，-2,848.89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乙肝治疗创新药GST-HG131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尚处于公示

期，存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公示期满后不通过的风险。创新药研发周期长，

投入大，风险高，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研究存在结果不及预期甚至

失败的风险，后续能否获得批准上市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49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时间：2025年7月4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4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4日9:15至

2025年7月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武汉保利广场A
座33楼3311室会议室。

（三）召集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建安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5,288,2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8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312,024,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76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63,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0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9人，代表股份3,263,33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9人，代表股

份3,263,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戴为民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46,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794%；反对 1,042,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8%；弃权5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038%；反对1,042,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581%；弃权5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38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6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53%；反对 697,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1%；弃权925,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707%；反对69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85%；弃权925,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7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65,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53%；反对 1,030,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8%；弃权592,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737%；反对1,030,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51%；弃权592,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65,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53%；反对 697,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1%；弃权925,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737%；反对69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85%；弃权925,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65,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52%；反对 1,030,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0%；弃权592,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584%；反对1,030,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904%；弃权592,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1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5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21%；反对 1,027,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9%；弃权605,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642%；反对1,027,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893%；弃权605,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46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53,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15%；反对 1,042,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6%；弃权592,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091%；反对1,042,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367%；弃权592,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65,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52%；反对 710,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4%；弃权912,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584%；反对71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14%；弃权912,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6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6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53%；反对 1,030,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8%；弃权592,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707%；反对1,030,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51%；弃权592,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5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30%；反对 1,031,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2%；弃权5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470%；反对1,03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149%；弃权5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38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3,65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14%；反对 1,043,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9%；弃权59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937%；反对1,04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673%；弃权59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8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天兵、胡文乐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会

人员的资格及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2025鄂国浩法意GHWH136号】。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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